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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

 
 

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。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。  

三、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13 年度财

务决算报告》,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; 

2013 年，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8604.48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

9.27%，营业利润 7767.24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10.73%，实现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2.35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6.43%，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33.71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

长 8.57%。 

四、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13 年度内

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; 

《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详见 2014 年 4 月 15 日巨

潮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 

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,认为：公

司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
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，并能得到有效执行，内部控制体系

的建立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

用，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

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。 



 
 

五、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确定监事

薪酬的议案》,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;  

按监事所在岗位的薪酬标准，确定了在公司任职的监事 2013 年度

的薪酬（见 2013 年年度报告相应章节）。 

公司外部监事薪酬按照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调整

独立董事、外部董事、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》执行。 

六、 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13 年度募

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； 

《2013 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专项报告》详见同日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  

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

告,认为： 

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中小企业板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》和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 七、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13 年度权

益分配预案》,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;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 2013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

现净利润 59,303,701.21 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按  2013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

5,930,370.12 元后，加上年未分配利润 24,068,145.13 元，截止 2013 年 12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 

月  31 日，可供分配利润为 77,441,476.22 元。资本公积余额为

935,869,826.12 元。  

（一）拟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78,250,275 股为基数，以

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.50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

派送现金红利 26,737,541.25 元（含税）。 

（二）拟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公司总股本 178,250,275 股

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，转增后公司总股

本将增加至 356,500,550 股。 

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。上述资本公积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

资本公积——股本溢价的余额。公司《2013 年度权益分配预案》符合

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八、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续聘会计师

事务所的议案》,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; 

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已为

本公司提供了 7 年审计服务。该所在为公司审计期间，恪尽职守，遵

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执业准则，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财务

审计工作。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

审计机构，负责会计报表审计、验资及其它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等业

务，聘期一年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。2013 年度支

付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 50 万元。   

九、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监事辞

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》,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; 



 
 

监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收到公司监事欧阳明的书面辞职报

告。因工作变动原因，欧阳明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。辞职后,

欧阳明女士仍在本公司担任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。 

同意补选章保秀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

人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

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

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由于欧阳明女士辞去监事职务将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

定最低人数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欧阳明女

士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监事后生效。在此之

前，欧阳明女士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其监事职责。公

司监事会对欧阳明女士在担任公监事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

衷心的感谢！  

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15 日 

 

 



 
 

监事候选人简历： 

章保秀，男，1976 年出生，大专，注册安全工程师，从 2007 年

至今在公司工作，历任公司总裁办主任、安环部部长、技术中心副总

监。现任经营管理中心副总监。 

截止 2014 年 4 月 11 日，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0.0168%，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其他持有公司百分

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 

 




